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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股東的關係

與本集團的競爭權益

1. 潘慰

概覽

潘慰為主席及執行董事，是本集團的創辦人之一，彼持有Favor Choice約

94.94%權益，亦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之一。

緊隨全球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但不計及根據超額配股權或行使根據首

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而須予發行的股份），潘女士

應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53.19%。

於重組完成前十二個月，潘慰於其他從事餐飲業務的公司中擁有權益。

深圳味千

深圳味千是於中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並由味千拉麵集團全資擁有。深圳

味千擁有並經營廣東省、武漢及成都的味千拉麵餐廳。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分別擁有及管理合

共12、32、54及77間餐廳，而深圳味千於廣東省、成都及武漢則分別擁有合共2、7、

14及23間餐廳。根據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經審核財務數據，於截至二零零三

年、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

三 十 日 止 九 個 月，本 集 團 的 收 入 分 別 約 為 人 民 幣 133,800,000元、

人民幣298,200,000元、人民幣436,500,000元及人民幣437,700,000元，而深圳味千

的收入則分別約為人民幣1,000,000元、人民幣23,800,000元、人民幣59,500,000元

及人民幣85,400,000元；本集團於同期的毛利約為人民幣84,400,000元、人民幣

178,300,000元、人民幣260,900,000元及人民幣275,400,000元，而深圳味千的毛利

則約為人民幣280,000元、人民幣13,100,000元、人民幣35,200,000元及人民幣

55,200,000元。

主要由於深圳味千業務初期，辦公室遷移期間因員工缺乏經驗而導致若干銷

售記錄出現虧損及減值，深圳味千的賬目及記錄對賬出現問題，故我們現階段不會

將味千拉麵集團及深圳味千計入本集團。深圳味千管理的味千餐廳為本集團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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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三年在中國最先展開的餐廳業務。於二零零三年，深圳味千僅經營兩間餐廳，

為期合共四個月，且由於深圳味千當時成立不久，業務仍在初步階段，而深圳味千

的員工均由深圳味千新聘，彼等於賬目管理、存檔及行政工作方面缺乏經驗，導致

遺失年內原有銷售記錄，故業務上出現一些管理問題。

由於前期遺失銷售記錄的問題，深圳味千一直改善其內部監控指引及僱員合

規程序。深圳味千已採納以下措施改善其內部監控系統及僱員合規程序：

‧ 聘用獨立顧問檢核其內部監控系統並就任何主要的改善範疇提供建議；

‧ 管理層投放更時間並更致力監督深圳味千的業務；定期對深圳味千進

行檢核，倘注意到任何不尋常變動，則展開調查；

‧ 為處理及記錄銷售訂單推出銷售點系統，以確保記錄存置更為準確及

完整；

‧ 設立內部監控小組，以改善及提升現有內部監控程序；該小組將定期進

行內部審核，並確保深圳味千遵守已推行的內部監控系統及程序；及

‧ 推出一套內部指引及程序，以處理現金、記錄銷售額並將記錄對賬。例

如，餐廳經理本身存置個別現金記錄，該等記錄將與銷售點系統產生的

收入每月對賬。新聘員工將經過內部培訓，以確保彼等熟悉深圳味千的

運作程序。

同時，本集團已與深圳味千訂立管理協議，利用我們豐富的經驗和資源管理

本集團其他味千連鎖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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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管理協議，深圳味千把其總辦事處及其擁有之味千拉麵餐廳委託予上海

領先餐飲管理，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年起為期三年。根據管理協議，上海領先餐

飲的服務範圍包括：

(1) 制定市場策略及服務事項；

(2) 開發及擴展餐廳業務，包括選取店鋪位置、設計及裝修；

(3) 更新及開發業務管理、技術知識、員工政策、融資、宣傳及廣告；

(4) 採購必須的物料及設備；

(5) 推出適合顧客口味的新產品；及

(6) 提供員工訓練。

根據管理協議，本集團獲授可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底前任何時間行使的認購權，

收購深圳味千。深圳味千的收購價應為(1) 深圳味千的資產淨值及 (2)本集團於全

球發售中所用市盈率（相當於每股股份發售價除以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經審核每

股股份盈利），乘以於緊接收購深圳味千前財政年度，深圳味千的經審核純利所得

金額的90%中較高者（已扣除本集團獲繳的管理費）。

自發現遺失銷售記錄起，本集團實行上述措施，一直改善深圳味千的內部監

控指引及僱員合規程序。為保障本公司上市後少數股東的權益，本集團將須維持高

水平的企業管治。因此，本集團的管理層及少數股東同意上市後，就深圳味千的業

務設立不多於12個月的觀察期，預期深圳味千的內部監控系統於二零零八年三月

或之前改善，達致與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同等的水平。就少數股東的其他利益而言，

潘慰與少數股東已協定，倘本集團收購深圳味千或其控股公司，潘慰會將收購代價

按本集團創辦成員（即重光產業、重光克昭、鄭威濤及潘慰本人）各自於本集團股

權中的比例，攤分予本集團的創辦成員。

倘深圳味千的內部監控制度改善，達到與本集團標準同等的標準，則本集團

將考慮行使其於深圳味千的認購期權。董事將每季召開會議，以考慮是否行使認購

期權。根據董事會現有的股東，黃慶生、尹一兵、任錫文、閻宇及路嘉星（就此而言，

均為並無利益關係的股東）將以本集團自身的內部盡職審查準則及程序決定是否

行認購期權，並將委聘外聘顧問就深圳味千的內部監控制度向彼等提供獨立的檢

核意見。除非因沒有利益關係的董事須有利益關係的董事提供有關深圳味千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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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而獲彼等邀請，否則潘慰及任何董事（如潘嘉聞等的潘慰關連人士或如重光克昭

等就此擁有權益的人士）與本集團的上述創辦股東將須放棄出席有關釐定深圳味

千內部盡職審查準則及程序及／或行使該認購期權的會議或有關該等事項的討論

權。倘認購期權獲行使，則本公司將須遵守上市規則於相關時間的任何適用及相關

條文。即使任何有關收購低於上市規則項下主要交易的觸發點水平，本公司仍將承

諾遵守公告、刊發及股東批准要求的規則，猶如有關收購乃一項主要交易。載有會

計師報告的公佈及股東函件將刊發，並將召開獨立股東會議（控股股東及其關聯人

士及其他有利害關係人士（包括上文所述的有利益關係的董事及本集團的創辦人）

須放棄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以批准有關收購。

倘本集團決定不會行使認購期權，則潘慰承諾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後六個月內

向第三方出售其於深圳味千的全部權益，或終止深圳味千的業務。在此情況下，本

集團將發出公佈，以公佈其不行使認購期權的決定，並將於公布內說明潘慰如上文

所述的承諾。

深圳味千撤出總辦事處及全部味千餐廳的管理工作，不再管理或經營任何味

千拉麵餐廳，並將主要作為控股公司。因此，董事相信，深圳味千與本集團間並無競

爭，而本集團能在不依賴深圳味千的情況下按公平原則經營業務。然而，本集團認

為深圳味千業務與本集團業務間的利益衝突或潛在競爭如下處理：

(a) 鑒於管理協議並根據該協議，本集團完全控制深圳味千的管理工作；

(b) 深圳味千與上海領先餐飲簽立商標特許協議，當中規定深圳味千在尚未取
得本集團同意的情況下，不得新設餐廳，且深圳味千不得（直接或間接）自
行經營或投資其他味千餐廳或任何與本集團競爭的其他餐飲或類似業務，
亦不得（直接或間接）與任何其他人士合資經營或投資該等餐廳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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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潘慰已向本集團作出不競爭承諾，倘本集團與深圳味千之間的利益有所衝
突，則彼（連同所有相關董事，即潘嘉聞及重光克昭）將就此放棄投票；及

(d) 倘深圳味千的評估工作已完成，而其賬目按本集團滿意的水平對賬，以確
定深圳味千的價值，則本集團有意對深圳味千行使認購期權。

板前

板前為香港一間日式壽司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7間板前商舖於香港經營

業務，而我們相信板前的特許權經營商於香港國際機場經營其中一間。就董事所確

定，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經營另一間板前商舖，而鄭威濤為部分該等公司（Smart

Wave Limited（「Smart Wave」）除外）的唯一登記股東。

Smart Wave經營位於香港尖沙咀的板前店。於開始經營業務時，其主要股東

為潘慰、鄭威濤、重光克昭及潘嘉聞，分別持有24%、23%、15%及10%股份。其餘五

名股東（板前僱員及獨立第三方）合共持有Smart Wave餘下28%股份。鄭威濤  為

Smart Wave的唯一董事。

由於本集團的業務策略為集中資源擴展味千連鎖餐廳網絡，以從中國和香港

的快速便利餐方集資，倘於需要投入專門人力資源和設備的壽司店作出重大投資，

可能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及管理資源造成壓力，損害其進行未來擴展計劃以提升其

於中國和香港的市場地位的能力。此外，為清除可能出現的權益衝突及與避免本集

團競爭，重光克昭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二日將其於Smart Wave的股權，以市價出

售予鄭威濤。潘慰及潘嘉聞已將其各自於Smart Wave的股權轉讓予Fine Elite

Group Limited（「Fine Elite」，一間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五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的公司，並由潘嘉聞實益擁有）。潘嘉聞承諾於上市日期前向獨立第三方出售

其透過Fine Elite於板前持有的所有權益（包括潘慰轉讓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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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的味千拉麵特許餐廳（「東京餐廳」）

除了投資於本集團的中國和香港業務外，潘慰亦持有於日本成立的劉有限會

社約24%權益。該公司經營東京餐廳。

除了特許權協議所施加的地域限制外，本集團的策略為集中資源在中國和香

港經營和擴大味千連鎖餐廳。東京餐廳的業務與本集團所經營（或將經營）餐廳的

業務地域分隔。此外，根據特許權協議授予本集團的獨家特許權，東京餐廳不可於

中國、香港及澳門擴展業務。因此，董事認為潘慰投資於東京餐廳將不會，或不大可

能會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

潘慰作出的不競爭承諾

潘慰已向本公司承諾，若其繼續擔任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不論直接

或間接）或董事，其將不會(i)經營或促使他人經營深圳味千的業務以與本集團在中

國、香港及澳門的業務競爭；及(ii)直接或間接於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從事任何與

本集團業務競爭的業務、於其中擁有權益或向其提供任何服務（不論作為擁有人、

經理、經營者、發牌人、持牌人、借款人、合夥人、股東、合資經營者、僱員、顧問或以

其他身份）。潘慰承諾向本集團提供所有必須資料，亦會促使其聯繫人士向本集團

提供所有必須的資料，以執行不競爭承諾。

然而，潘慰作出的承諾並不妨礙其持有於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從事與本集

團業務競爭的業務，並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任何公司的證券，惟該等證券於有關公

司股東大會上可行使的總投票權，不得超過與潘慰所持證券類別相同的證券所附

帶總投票權的5%，潘慰亦不得參與或以其他形式涉及有關公司的管理工作。

2. 鄭威濤

概覽

鄭威濤自本集團業務初期起為本集團的少數股東。彼為本集團大部分香港附

屬公司的董事，直至二零零六年九月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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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全球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但不計及根據超額配股權或行使根據首

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而須予發行的股份），鄭威濤

應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24%。

鄭威濤並非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亦非控股股東的關連人士。於重組完成前十

二個月，鄭威濤先生於其他從事餐飲業務的公司中擁有權益。該等權益毋須符合上

市規則第8.10條的規定，但卻作一般資料披露。

板前

誠如上文所述，鄭威濤先生為Smart Wave的股東及董事。Smart Wave於香

港尖沙咀經營板前店。於最後實際可行期，就董事可從公共紀錄中確認，彼亦登記

為部分在香港經營其他板前店的公司的唯一股東。董事確認其餘公司的股東並非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或董事。

東京餐廳

鄭威濤亦投資於劉有限會社，持有約24%權益。劉有限會社於日本經營東京

餐廳。

誠如上文所述，由於東京餐廳與本集團經營（或將經營）的餐廳地域分隔，故

董事認為鄭威濤於東京餐廳的投資不會，或不大可能會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

競爭。

雪村爐端燒（「雪村」）

飲食日本株式會社為一間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在日本成立的公司。該公

司現時在日本褔岡經營一間餐廳，以雪村商標提供日式燒烤食品（「雪村日本」）。

雪村的股東包括鄭威濤及重光克昭，分別持有該公司約26.7%及13.3%權益。鄭威

濤及重光克昭均無參與雪村日本的日常管理工作。

約於二零零六年九月，香港銅鑼灣開設一間雪村餐廳。於二零零七年一月或

前後，香港九龍塘開設另一間雪村餐廳。就飲食日本株式會社與雪村餐廳間的關係

而言，就董事所知及所信，飲食日本株式會社與於香港銅鑼灣經營雪村餐廳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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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間有兩位共同股東。該兩位相同股東為鄭威濤及一位獨立第三方，該獨立第三

方於飲食日本株式會社持有約3.3%及於在香港銅鑼灣經營雪村餐廳的香港公司持

有約12.5%。董事確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概無於香港經營的任何雪村餐廳中擁有任何權益。

由於兩種業務所出售的食品及其各自的目標客戶組別（香港的雪村餐廳以每

人平均消費300港元的高消費組別為目標，而本集團以每人平均消費50港元的大眾

市場為目標）種類不同，故董事認為鄭威濤  於「雪村」的投資將不會，或不大可能

會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的業務競爭，而保薦人亦認同董事的意見。

食物加工工廠

鄭威濤為China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China Treasure」）的股東及

董事，該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在中國經營製造和分銷肉丸或甜品的食物加工工廠。

鄭威濤持有China Treasure已發行股份的50%。

由於本集團現時無意將業務擴展至製造或分銷肉丸或甜品，故董事認為鄭威

濤於China Treasure的投資將不會，或不大可能會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的業務競

爭。本集團與China Treasure目前並無業務往來。

3. 潘嘉聞

概覽

潘嘉聞為本公司的市場推廣總監兼執行董事。目前，潘嘉聞並無持有本公司

任何股份。

板前

潘嘉聞確認，其於板前持有的任何及一切權益一概透過Fine Elite持有。彼承諾
透過向獨立第三方出售其於Fine Elite持有的所有股份之方式，於上市日期前把該等權

益出售予獨立第三方。

潘嘉聞作出的不競爭承諾

潘嘉聞已向本公司承諾，若其繼續擔任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董事或股東（不

論直接或間接），其將不會(i)在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重新投資或從事類似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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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ii)直接或間接於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從事任何與本集團業務競爭的業務，或

於其中擁有權益或向其提供任何服務（不論作為擁有人、經理、經營者、發牌人、持

牌人、借款人、合夥人、股東、合資經營者、僱員、顧問或以其他身份）。

潘嘉聞亦承諾向本集團提供所有必須資料，亦會促使其聯繫人士向本集團提

供所有必須的資料，以執行不競爭承諾。

然而，潘嘉聞作出的承諾並不妨礙其持有於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從事與本

集團業務競爭的業務，並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任何公司的證券，惟該等證券於有關

公司股東大會上可行使的總投票權，不得超過與潘嘉聞所持證券類別相同的證券

所附帶總投票權的5%，潘嘉聞亦不得參與或以其他形式涉及有關公司的管理工作。

4. 重光克昭及重光產業

概覽

重光克昭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重光產業為一間於日本註冊成立的公司，由重光家族擁有，重光克昭個人擁

有重光產業約43.6%權益。

重光產業為本集團的特許權商、最大供應商及我們的白湯底的唯一提供者。

緊隨全球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但不計及根據超額配股權或行使根據首

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而須予發行的股份），重光克

昭及重光產業應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3.29%及1.31%。

於重組完成前十二個月，重光克昭及／透過重光產業於其他從事餐飲業務的

公司中擁有權益。

海外味千拉麵餐廳

重光克昭及／或透過重光產業投資於日本、美國及台灣的味千餐廳（「海外味

千拉麵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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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文所述，由於海外味千拉麵餐廳（包括Lau’s Limited經營的東京餐廳，

重光克昭及重光產業分別擁有其26.02%及25.34%的權益）與本集團經營（或將經

營）的餐廳地域分隔，故董事認為重光克昭及重光產業於海外味千拉麵餐廳的投資

不會，或不大可能在中國、香港及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

全球特許權業務

為精簡重光產業有關味千拉麵的境外特許權業務，Ajisen Overseas

Franchising Company Limited（前稱為 Lau's Father and Son Overseas

Development Limited）（「Ajisen Overseas」）於二零零三年在香港註冊成立。

重光克昭持有Ajisen Overseas權益中的99%（其餘1%權益由鄭威濤持有），

由重光產業委任為多個國家（中國、香港及澳門除外）中「味千」商號的特許權代理。

Ajisen Overseas亦已獲授權特許多個國家（中國、香港及澳門除外）的其他分特許

權經營商以「味千」商號經營日式拉麵餐廳。

根據特許權協議，重光產業已授予本集團永久獨家特許權，以在中國、香港及

澳門使用「味千」商號經營日式拉麵餐廳，及授予本集團分特許日式拉麵餐廳業務

的權利。由於得到此項地理上的保障，我們認為，重光克昭於Ajisen Overseas的投

資將不會（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在中國、香港及澳門的業務競爭，或擬與此等業

務競爭。

然而，倘海外味千餐廳及／或全球特許權業務與本集團的權益互相衝突，則

重光克昭將就此放棄投票。

板前

誠如上文所述，重光克昭曾經擁有Smart Wave的15%權益，並已於二零零七

年三月十二日出售予鄭威濤。彼不再持有香港板前業務中的任何權益。

雪村

重光克昭擁有經營雪村日本的飲食日本株式會社約13.3%權益。鑒於前文各

段所述的原因，董事亦認為重光克昭於日本「雪村」的投資不會，或不大可能會直

接或間接與本集團的業務競爭。重光克昭並不擁有鄭威濤於香港經營的上述「雪村」

業務的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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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克昭作出的不競爭承諾

重光克昭已向本公司承諾，若其繼續擔任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董事或股東

（不論直接或間接），其將不會直接或間接於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從事任何與本

集團業務競爭的業務、於其中擁有權益或向其提供任何服務（不論作為擁有人、經

理、經營者、發牌人、持牌人、借款人、合夥人、股東、合資經營者、僱員、顧問或以其

他身份），或因其於雪村日本的股權而控制其業務，則不會將雪村日本的業務擴展

至中國、香港、澳門或台灣。重光克昭承諾向本集團提供所有必須資料，亦會促使其

聯繫人士向本集團提供所有必須的資料，以執行不競爭承諾。

然而，重光克昭作出的承諾並不妨礙其持有於中國、香港及澳門從事與本集

團業務競爭的業務，並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任何公司的證券，惟該等證券於有關公

司股東大會上可行使的總投票權，不得超過與重光克昭所持證券類別相同的證券

所附帶總投票權的5%，重光克昭亦不得參與或以其他形式涉及有關公司的管理工

作。

年度確認

潘慰、潘嘉聞及重光克昭將就有否遵守其作出的不競爭承諾，向本公司作出

年度確認，以及提供有關除本集團之業務外，其投資於或從事任何餐飲業務及該等

投資及從事事務的性質的資料。該等年度確認及資料將於本公司的年度報告中披

露。

獨立非執行董事亦將每年檢核潘慰、潘嘉聞及重光克昭有否遵守不競爭承諾，

以及彼等可能提供及日後在獨立非執行董事要求下提供的其他有關彼等投資於或

從事本集團業務以外的餐飲業務及該等投資及從事事務的性質的任何資料。本公

司將於本公司的年度報告中，並以向公眾刊發公佈的方式，披露獨立非執行董事就

違反及執行不競爭承諾（如有）檢核事項作出的決定，且按檢核所得確認相關期間

的遵守情況（視乎情況而定）。




